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

 



业意见，且与王庆宾的结论性意见一致。本所承诺对赵长峰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

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确保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

遗漏。 

同时，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。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本

次发行申请构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对本次发行申请构成障碍。 

 

特此承诺。 

 

 

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晓荣 

 

 

 

 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
